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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髮變金髮 脫色脫染的魔法(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10-08-05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東方人的髮色屬於黑髮，想要變換髮色呈冷灰、粉紅、乾燥玫瑰等顏
色，就必須要藉由脫色、脫染劑(俗稱漂髮)先淡化頭髮中的黑色素，
再輔以染髮劑來顯現出色彩。食品藥物管理署(食藥署)提醒您，頭皮是
毛囊最多、最密集的部位，使用脫色、脫染劑要小心留意，不當使用則
可能出現如紅斑、搔癢等症狀。

食藥署表示，脫色、脫染劑一般多有兩劑，第一劑為鹼劑，有些產品
會添加過硫酸銨(Ammonium persulfate)、過硫酸鉀(Potassium 
persulfate)、過硫酸鈉(Sodium persulfate)等成分，利用氧化還原
的反應熱強化效果；第二劑則為含過氧化氫的水溶液，使用時將兩劑
混和，可淡化毛髮中的黑色素氧化分解使毛髮顏色變淡。而使用脫色、
脫染劑時記得要戴手套。塗抹時要避免脫色脫染劑接觸臉部或頸部，若
不慎接觸時，應立即沖洗；也要避免塗抹及沖洗時接觸眼睛，若不慎
接觸時，應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並迅速就醫。使用後若皮膚有任何異
常現象，應迅速就醫。

脫色、脫染劑屬於特定用途化粧品管理，購買及使用前可以先上食藥
署建置的西藥、醫療器材及化粧品許可證系統查詢是否經過衛生福利部
核准，使用脫色、脫染劑前應請詳閱說明書，並依據使用方法正確使用；
也不要將脫色、脫染劑使用於頭髮以外的毛髮，如眉毛、睫毛等；此外，
剛修臉或剃臉後，也應避免使用，如屬於敏感性皮膚者，建議使用前
諮詢皮膚科醫師；於脫色、脫染後一星期前後，不建議進行燙髮。

食藥署提醒您只要過去曾因為使用脫色、脫染劑，引發過敏反應或身
體不適等症狀；或頭皮、頸、臉部有腫脹、受傷、過敏、發炎狀態、皮膚疾
病或身體有特殊情況(如患病、病後恢復、生理期及懷孕期間等)；腎臟
疾患或血液疾病之患者，都應避免使用脫色、脫染劑。而脫色、脫染劑
未使用時，要存放時應放置於孩童無法接觸的地方，也要避免存放於
高溫及日光直射的場所。

最後，消費者若發現有不良品或使用時發生不良反應，可通報食藥
署建置的「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通報專線：02-
2521-5027。為增加消費者對化粧品安全使用的認知，食藥署特別成立
「TFDA 化粧品安全使用」粉絲團，更多化粧品安全選用資訊請上
http://www.facebook.com/tfdacos 查詢。

2.澎湖南海航線載客船舶，建立聯合互助機制，提升乘客搭船
安全    (交通部航港局) 



日期：110-08-04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交通部航港局今(4)日與 5家船舶運送業者，於馬公港埠大樓 5樓，
舉辦「澎湖南海航線載客船舶互助意向書」簽署，並邀請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澎湖縣政府、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八海巡隊等
單位共同見證，保障旅客搭船安全。

為加強澎湖南海航線航行安全，航港局積極督促轄區內船舶業者
加強安全演練，除現有海巡艦艇提供救援外，亦推動離島水域船舶
業者結合海域救援資源，建立互助機制，將旅客平安接駁回港，縮
短旅客海上滯留時間，降低人命傷亡風險。
航港局表示，藉由聯合互助救援機制的建立，為搭乘澎湖南海航

線航線旅客提供更進一步的航行安全保障。

3.歡度中秋，食在安心–食藥署啟動「110 年中秋複合式專
案」      (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10-08-04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為維護民眾佳節期間吃得安心，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啟



動「110 年中秋複合式專案」，聯合地方政府衛生局執行「月餅及其餡
料製造業稽查」及「中秋應景食品抽驗」等兩項稽查專案，於源頭製
造端及市場販售端加強查驗，全面把關秋節食品！
首先，針對中秋佳節國人常購買作為送禮或與家人共同享用之月

餅，食藥署將聯合地方政府衛生局，針對月餅及其餡料製造業之作
業環境、製造過程、人員衛生及產品標示等進行稽查，並抽驗其月餅
或餡料，檢驗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相關規定。
另於量販店、賣場、超市、傳統市場等各類販售通路，加強抽驗蛋黃、
生鮮蔬果、禽畜水產品、豆製品及醬料等中秋應景食品，檢驗各項衛
生標準、食品添加物、農藥及動物用藥殘留等項目，保障民眾在佳節
期間的食品衛生安全。

食藥署呼籲食品業者應落實自主管理，遵守食安法相關規定，並
響應政府防疫政策，以兼顧防疫與民眾食用安全。此外，提醒民眾歡
樂過節之餘，記得不要吃太多而造成身體負擔；購買之月餅及食材
也要妥善保存，隨時注意新鮮度並於保存期限內儘早吃完，這樣才
能開心享受佳節美食。

4.食藥署公布 110 年 7月 18 日新冠肺炎疫苗專家審查會議紀
錄    (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10-08-0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今日於網頁公布
110 年 7月 18 日新冠肺炎疫苗專家審查會議紀錄。(食藥署網頁>業
務專區>藥品>COVID-19專區；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1845)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以下簡稱 COVID-19)疫情防疫需求，食藥



署於 110 年 7月 18 日召開專家會議，審查高端 MVC-COV1901新冠肺
炎疫苗(以下簡稱高端疫苗)專案製造申請案。基於疾病管制署已認定
國內確有疫情及疫苗緊急公共衛生需求，高端公司所提交的疫苗技
術性資料及其療效與安全性數據結果，已符合「新冠疫苗專案製造或
輸入技術性資料審查基準」要求，與會專家本其專業及獨立性，評估
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是否推估臨床的保護力，並判斷目前公共衛
生情況下，整體醫療利益與風險平衡後，經投票表決，建議同意依
據藥事法第 48條之 2有條件通過專案製造。
依據會議決議，高端公司應於專案核准製造期間，持續執行監測

計畫，每月提供安全性監測報告，並於核准後一年內檢送國內外執
行疫苗保護效益(effectiveness)報告。為確保製造品質一致性，也
要求高端公司應逐批提供 50 L製程原料藥之唾液酸醣基化
(sialylated glycan)百分比檢驗結果，直至 50 L原料藥製程完成
確效，同時持續更新原料藥及成品生產批次之安定性試驗結果。
專家亦建議高端公司應持續投入對於本疫苗的相關研究，例如抗

體持續性與疫苗保護力、T細胞免疫反應、第三劑追加增強效果等研
究，將來應以取得許可證或國際認證為目標。食藥署參照 110 年 7月
18 日專家會議決議，並依藥事法第 48條之 2規定核准專案製造外，
同時要求高端公司必須依照專家所提出建議事項配合執行，並儘速
繳交或持續更新相關研究之最新進度與成果。

5.健保行動快易通 申辦健保好輕鬆 －您一定要懂的健保防疫
法寶！(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10-07-30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時值莘莘學子出國求學季節，家住臺南的李小姐近日將出國留
學 2年，她聽人說可到戶籍地公所櫃檯，辦理出國停保，但想到
疫情期間臨櫃申辦，需與人接觸，不免有些擔心。經健保署南區業
務組人員電話引導，使用手機下載「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
APP」，在「健保櫃檯」專區完成申請停保手續，李小姐驚訝的直呼：
「真是太方便了！」
健保署表示，在臺設有戶籍的國人，都應持續參加健保繳納保

費；從未加保或轉出未在保者，應追溯自合於加保(轉出)日起投
保，並依照行政程序法追繳 5 年內的保費。另已參加健保者，預定
出國 6 個月以上，得選擇停保，暫停繳納保費，每次回國需辦理



復保及繳納保費。該署特別強調，許多在公所投保的民眾，習慣至
公所或健保署服務據點辦理出國停保手續，返國後再次臨櫃申請
復保。其實這類民眾可在手機下載「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
APP」，透過健保卡卡號、手機門號及身分證號完成身分認證，就
可以到「健保櫃檯」專區，申請出國停保及返國復保，幾分鐘內就
可完成；至於在公司行號、工會、農漁會投保的民眾，仍應洽其投
保單位申請。
健保署南區業務組林純美組長表示，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的「健

保櫃檯」專區，提供民眾查詢個人及眷屬投保紀錄，申請健保卡；
在公所投保的民眾可以在線上繳納健保費，申請投(退)保、出國停
(復)保及變更通訊地址等，隨時隨地辦好健保事，減少洽公群聚
感染的風險，是值得信賴的防疫好幫手，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